員工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

立書人知悉長庚醫療財團法人（下稱貴法人）處理及利用立書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在用於人事
任用、調任、薪資、考勤、晉升及投保等人事管理作業及其他各項機能管理作業需要，並同
意以下事項：
一、依據法務部頒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，處理及利用立書人之個
人資料，範圍如下列：
（一）人事基本資料：姓名、身分證號、證照號碼、殘障手冊號碼、年齡、性別、出生日
期、國籍、籍貫、出生地、戶籍及通訊地址、住家及行動電話、E-mail、相片、人
臉辨識之生物特徵及其他任何可辨識個人之資料。
（二）家庭情形：辦理婚假、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或設定就醫優待資格之目的下，同意處
理、利用婚姻狀況、配偶資料及子女之人數、直系親屬資料等。
（三）學校紀錄：學校、科系、修業期間等。
（四）資格或技術：學歷、專業技術或執照、國家考試、考試成績、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有
效積分或其他訓練紀錄等。
（五）健康紀錄：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體格檢查或健康檢查等項目。
（六）身心障礙及原住民身份：具身心障礙身份者可申請勞保及健保補助，具原住民身份
者可申請原住民祭儀假，故同意貴法人基於上開目的及其他依國家法令統計提報之
需求處理、利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身份資料。
二、貴法人除可對上述資料之發證或相關單位進行驗證外，在立書人於貴法人工作期間內，
亦可在執行各項管理相關作業目的下，依據執行作業所需之方式及地區向必要之對象處
理、利用立書人之個人資料。
三、立書人知悉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就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向貴法人人事單位申請、
行使之權利包含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、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、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四)
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(五)請求刪除。但貴法人基於醫療業特性及個人資料保護
法之規定，保有准駁該申請之權。
四、立書人提供之資料如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，已確認該第三人已知悉且同意本同意書
所載之相關事項及權利；另立書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有不足、錯誤、或不提供、提供後
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而經貴法人核准，貴法人將無法進行人事任用、調任、薪資、
考勤、晉升及投保等人事管理作業及其他各項機能管理作業程序。
五、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

此致

長庚醫療財團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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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元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